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笃信圣经长老会          周刊 
27/11/2016 班丹加略堂                 

201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7 

电邮: mandarin@calvarypandan.sg 

网页: http://calvarypandan.sg/en/mandarin-ministry 

电话：65609679   传真：65663806 

崇拜聚会时间：主日早晨八时正 
 

    资深牧师：杜祥和牧师  

        牧师：郭全佑牧师  干事：黄玉莲姐妹 

2016年主题:   “基督，教会之首”  （歌罗西书1章18节） 

      

 

 

（摘录自杜祥和牧师著作《凡事靠祷告》） 

亲爱的读者， 

1.在暗中独自祷告（马太福音 14:22-23，马可福音 1:35） 

如果我们要祷告生活有长进，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与神交通是不足够的。

我们必须找个地方与祂独处。我们的主说：“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

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…”（马太福音 6:6）。我们要下定决心 

，将世上一切干扰与令人分心的事皆拒于门外，因世人恨一切属神的事

（约翰福音 7:7）。我们不可能与神有深切与严肃的交通除非我们把世俗

的喧闹与事物完全驱除撇开。 

 
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典范。即便他从未间断过与父的祷告，但祂仍然觉得有

时候有必要离开热闹喧哗的群众与神单独相处。世俗及其影响总是烦扰与

破坏我们与神的交通。神的儿子尚且有必要与神独处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些

脆弱、尘土做成的被造物！ 

 

处于现今的境况，我们受到外界各种影响，面对各种遭遇与状况。无可避

免的，我们会看到、听到或意识到周遭的种种事物。即使是我们最亲的人

（我们的配偶与儿女）也让我们分心。如今，传播媒体已经侵入我们的居

所。世界的影响从四面八方逼入，挤进我们与神中间，将我们与神分开

了。我们必须做出适当的纠正与改善以排除介入我们与神之间的一切事

物。 

 

主啊，让我愿意为了更有效的祷告生活付出代价！ 

 
2.不可用许多重复话（马太福音 6:5-8，列王纪上 18:26-29） 

崇拜偶像的与外邦异教徒祷告时应用许多重复话。巴力的祭司从早晨到午

间，求告巴力的名说：“巴力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！” 

 

天主教会在 1090年引进了玫瑰经。用念珠来吟诵“万福马利亚”以得 

到许多应许比如“极大恩典”和“永生”等等。凡虔诚地念珠跪求的，每

吟诵“五十次万福马利亚”就会获得童女马利亚的大赦。总之，吟诵越多

次越好。 

 

我们主的教导揭露了这些空洞的诺言只是一套谎言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祷

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

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的，你们的父早以知道

了。”祷告的效能不在乎“多说”而是在乎我们与那垂听并回应我们祷告

的父神的关系。神只听信徒的祷告而已。至于非信徒，神唯一垂听的祷告

就是当他们接受基督为他们救主时所做的决志祷告。如果我们手洁心清，

以心灵和诚实，合神心意的态度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我们的祈

求必得回应。这是神的承诺。 

 

但是，不停地吟诵一些字眼（像一些“神奇通行暗语”）非神所合意的 

。况且，向马利亚祷告祈求是不合乎圣经的，毕竟她只是个人。向人祷告

是侮辱神。这是亵渎神。 

 

让我们在祷告时不说“重复话”。 

 

你能否重复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的祷告？主啊，求祢教我以“心灵和诚

实”来祷告！ 

 

尽管你觉得在这新时代的生活中，要找个安静的秘处似乎不太可能，但有

志者事竟成！好好利用世人还在梦乡的凌晨！我们的主天未亮就独自到旷

野祷告。我们不也能早起吗？有时候，我们是否也应该找个地方与主独

处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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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奉我的名求（诗篇 89:24-29，约翰福音 14:13） 

“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”我们主

的这些话明确地教导我们如何向神祷告。每一项祷告都要带到神的跟前并

奉耶稣的名求。我们全部的祷告都要以耶稣的名为启示与确证，这名是

“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

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”（腓立比书 2:9-11）。 

 

你问：“我们为什么只奉耶稣的名祷告？”简单的回答是：我们唯有藉着

我们的主耶稣与神和好（罗马书 5:10，11；以弗所书 2:13-17）。没有了

基督我们就没有盼望。没有基督无人能亲近神。人只能藉着基督在加略山

上所完成的功绩得以亲近神。我们是应许之约的外人，是仇敌，离神很远 

。“因为我们两下藉着祂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”（以弗所书

2:18）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（提摩太前书

2:5）。除了耶稣，我们无法到神那里去（约翰福音 14:6）。因此，我们

所有到祷告与祈求必须经过祂蒙福的名的许可。 

 

有些烦恼的人觉得很难到神面前祷告。站立在天堂亮光下，神的圣言宣判

他的罪。他看到了自己的罪，过去罪恶的生活、污秽的意念与不道德行为 

，罪孽深重的心。想到要归向神就不寒而栗。他感觉到有一大鸿沟把他和

忿怒的神隔开了。圣洁的神绝对不会接纳像他这样不纯洁的人。这样的人 

，耶稣的名给他一个接近神的安全通道。 

 

藉着神的光照。悔悟的罪人能够理解耶稣的名的意义。他以喜乐与感恩的

心与主同在。在那里，奉耶稣的名的祷告必蒙垂听与接受。耶稣！我们永

永远远称颂这名！ 

 

你是否藉着另一个名或人向神祷告呢？ 

 

唯有耶稣，永远耶稣！ 

 
资深牧师杜祥和牧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句背诵 
（诗篇 34:18） 

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 

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 

 

（诗篇 68:19） 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 

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 

是应当称颂的！ 

 

 

读经运动 
  旧约圣经：撒母耳记上 3至 7章 

 
每日灵修（每日读经释义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旧约圣经：申命记 34章 
      新约圣经：腓立比书 1至 4章 1-9节 

 

属灵操练（十一月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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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诫（12） 

 
 

（接续第 4页） 
 

倘若信徒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意，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贪恋属

于他人之物。贪恋他人之物就是希望伤害并毁了他人。他要没有

对不起他的人遭遇不幸。这就严重地违反了爱人如己的教导。 

 
贪恋起于内心对自己目前生活状况不快与不满足。一个已婚者若

对自己的妻子感到不满就会比较并贪恋他人的妻子。同样的，他

若对自己的房子、仆婢或其他东西都感到不满意，他也会希望得

到他人所拥有的。出自基督徒的这种居心和企图破坏了他服事的

动机与生活。他为基督做的见证是属肉体也是属世的。他的行为

世俗因他的想法也是世俗的。他的心思被物质主义而不是属灵之

事所占据。当心思意念全为追求世俗，无可避免的，他的生活也

是世俗的。他的心思意念虽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，但他的生活却

是有目共睹。他认为人靠衣装，所以穿着昂贵世俗。他以为穿上

名牌服饰，就会被世人视为成功之士，或者至少走在成功之道。

他造访世俗场所。他参加派对与那些能够帮助他追逐名利的人打

交道。他所交往的朋友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在教会的生活

是敷衍性的。主日上教会对他来说是维持形象与安抚良知而已。

在主里的喜乐早已消失。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不满，这些不满的

情绪涨满了他苦恼的心灵。另一方面，圣灵微小的声音呼唤他停

止这一切转向主，而世俗喧哗吸引着他像飞蛾扑火似地越来越靠

近世俗。他知道这是自取灭亡，但对他人宜人之物的贪恋控制着

他。这种又苦又乐的滋味在他内心已经成了常态。心中没有喜乐 

，只有深痛的失败感。他晓得结果对他与他的家庭都是不好的。

然而，他不能也没有勇气停止因他无法停止贪恋他人所拥有的一

切。 
 

 

待续–（04/12） 

主内郭全佑牧师 

 
 

十诫（12） 

  

（接续 13/11） 
 

我是贪婪的人吗？ 

出埃及记 20:17；申命记 5:21 

第十诫命 － “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；也不可贪恋人

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” 

（出埃及记 20:17；参考申命记 5:21） 

 
申命记 5:21:“ 不可贪恋（与出埃及记 20:17的译词相同）人
的妻子；也不可贪图（觊觎）人的房屋、田地、仆婢、牛、驴 
，并他一切所有的”。在这节经文中，摩西使用两个不同的字

眼来解释第十诫命。第一个是和出埃及记 20:17里一样的“贪

恋”。然而，第二个字眼“贪图”是指“希望得到”，这是用

来形容大卫渴想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。他的勇士听见了就冒

着生命的危险去取水（参考撒母耳下记 23:15）。这也是用来

形容神拣选锡安为自己居所之愿（诗篇 132:13，14）。 

 
这两个字眼的意思大同小异。第一个字眼强调贪恋所得之乐，

而第二个字眼强调所渴想的，没有提及此人是否以此为乐。在

第十诫命所说明的情况，这是一种罪。这是圣经警戒信徒不该

有的欲望。他不应该贪图那不属于他的。他也不应该以那贪恋

为乐。这两种欲望都是罪。 

 
II. 贪恋伤害信徒 － 所贪恋之物包括他人的房屋、妻子、仆婢 

、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包括他人所拥有的一切，从最亲近的

到最普通的。如果第十诫命所列出之物包括了他人所拥有的一切 

，这表示信徒不应该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不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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